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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  序 

市面上號稱為刑法概要的教科書不少，但真算是刑法概要教科

書幾乎沒有，因為其產生的方式，不外二種：將現成的一般刑法教

科書，拿起剪刀東剪斷一塊，西剪掉一段，剪到剩原有字數的一半

或三分之一；另一種是：把刑法條文加些「連接詞」，改為「文章

形式」出現──再附加一些名為「說明」，但根本說了等於沒說的

東西。前者，就像把大衣的袖子和下擺剪掉，就要給人當夏衣穿，

後者，就像看不到牛肉的牛肉口味泡麵。 

其實，只要同時教過刑法和刑法概要的人，都知道後者比前者

難教許多，因為後者的授課對象和講授方法，和上法律系的必修

課，完全不一樣；再加上欠缺自始針對刑法概要課程所編寫的教

材，學生覺得枯燥無味，老師也上得有氣無力。 

振鯤兄不僅教學經驗豐富，又兼具使命感，摒除將刑法概要教

科書當成附屬產品或替代物的思維，為非法律系科班學生，原創刑

法概要教科書，日以繼夜，不眠不休，而完成「圖解刑法入門」一

書。 

本人有幸於該書付梓前，先睹原稿：文筆活潑，淺出深入；理

論與實務併重，研究知識與準備考試兼得。往後修習和教授刑法概

要課程者，何其幸運！ 

另值得一提，雖該書為非法律系科班學生而編寫，但對於必修

刑法的法律系學生來說，本書卻也是較諸一般刑法教科書更適合用

來打底入門的教科書，鄭重推薦之。 
 

鄭 逸 哲 

二○○六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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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 例 
 
1.本書為配合橫式排版，凡年代、法條條號，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，例如

1225 年、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等。 
2.本書引用法規方式如下： 
例一：憲 170 指憲法第 170 條。 
例二：刑 1    指刑法第 1 條。 
例三：刑訴 228 指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。 

3.本書引用司法實務見解之方式如下： 
例一：院 1989  指司法院院字第 1989 號解釋。 
例二：釋 145  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45 號解釋。 
例三：24 年 7 月總會決議  最高法院 24 年度 7 月總會決議。 
例四：80 年第四次刑庭決議  指最高法院 80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

議。 
例五：74 台上 4225  指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4225 號判例。 
例六：94 台上 4129 判決  指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4129 號判決。 
例七：高等法院 91 上易 2096  指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2096

號刑事判決。 
例八：台北地院 94 易 1761 判決  指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易字第

1761 號刑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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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解刑法入門 

刑法總則 

第壹編  刑法基本概念 

第一章  序論—刑法在說什麼 

第一節  刑法的結構 

想要瞭解刑法的內容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分析刑法的法條結構，刑法

分為總則與分則兩大部分，總則是規定論罪科刑的原理原則，分則是規定

各種的犯罪類型。其法條結構如下： 

 

（一）刑法總則 

 

 
 

 

犯罪論

刑罰論

沒收

保安
處分

章序 章名 法條起訖 內容

一 法例 1-11

犯
罪
論

二 刑事責任 12-24

三 未遂犯 25-27

四 共犯 28-31

五 刑 32-37；45-46 刑罰論

五之一 沒收 38-40之2 沒收

五之二 易刑 41-44
刑罰論

六 累犯 47-49

七 數罪併罰 50-56 犯罪論

八 刑之酌科與加減 57-73

刑
罰
論

九 緩刑 74-76

十 假釋 77-79之1

十一 時效 80-85

十二 保安處分 86-99 保安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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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則 第壹編  刑法基本概念 

（二）刑法分則 
 

章序 保護法益 法條起訖 

1-10 國家法益 100-172 

11-21 社會法益 173-270 

22-36 個人法益 271-363 
 
 
觀察上述刑法法條結構，可知刑法主要規定的內容有四，即「犯罪論」、

「刑罰論」、「沒收」及「保安處分」。保安處分是一種刑罰以外的處分，目

的是為預防犯罪，保護社會安全而附帶規定於刑法之中。沒收是刑罰及保

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，係 104 年修法新增之規定。 

真正刑法所要規定的內涵只有「犯罪論」與「刑罰論」兩大部分。所

謂「犯罪論」就是在討論何種行為應受處罰，立法者明文列舉出應受處罰

之行為，即是「罪」。所謂「刑罰論」就是在討論犯罪行為應受如何之處罰，

此種處罰，即是「刑」。所以刑法就是在規定何種行為（罪），應受如何之

處罰（刑）。罪與刑之間關係密切，罪刑相隨，刑隨罪至，罪因刑顯。行為

人一旦犯罪則將受到刑罰，而其所受之刑罰正是在彰顯其犯罪所應受到的

制裁。故「犯罪論」與「刑罰論」前後呼應，二者互為表裏，共同構成刑

法理論。 

第二節 犯罪論簡介 

壹、刑法有什麼作用 

一、前言 

刑法有兩大作用，一是處理因人性黑暗面對社會的衝擊，一是維持社

會的公平正義。所謂處理人性黑暗面，是指因人性罪惡本質所表現出的負

面行為，例如殺人、盜竊等，刑法對此種行為建構出「罪」的概念。所謂

維持社會公平正義，是指針對犯罪行為給予適當的懲罰，刑法在此建構出

「刑」的概念。「罪」與「刑」即是刑法的兩大基本元素，有罪則有刑，重

罪重刑，輕罪輕刑，刑隨罪至，罪因刑顯，從而「犯罪論」與「刑罰論」

即成為刑法的兩大基本架構。 

二、問題 

何謂罪？何謂犯罪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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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案例 

陳皮梅應好友魯旦之邀，前往三重吃拜拜，主人盛情待客，陳皮梅先

喝了半打罐裝啤酒，又喝了半打瓶裝啤酒，還想要再喝…嘔！...不能再喝

了！陳皮梅摸摸自己 38 吋的腰圍，想：「嗯！『水準』夠了，該去洗手間

解放一下。」於是帶著幾分醉意問說：「喂！一號在那裏？」魯旦正忙著喊

酒拳，根本懶得理陳皮梅，隨意向後一指「那裡！」陳皮梅就一個人摸黑

向後走去，可是黑暗中尋尋又覓覓，就是看不見洗手間的蹤影，情急之下，

就隨意找個地方盡情揮灑起來，之後他就不醒人事的被人送回家了。第二

天，管區警察來訪，說是陳皮梅昨夜闖了大禍，分別有三個人到派出所報

案，這三個人是： 

（一）賈仁指控他任意排放廢水，造成其庭院花木枯死，應賠償損失

新台幣五千元。 

（二）賈義指控他，隨地便溺。 

（三）賈嘯指控他以含有毒物質之「人造液體」，投放入自來水池。 

請問前述三項指控，各具有何種法律意義？何者構成犯罪？ 

四、案例解析 

本案例中，陳皮梅隨意方便，顯然行為不檢，但所謂「行為不檢」是

指此一行為究竟是不禮貌？不雅觀？不道德？或者是違法？若為違法？

則違反什麼法？究竟行為要「不檢點」到什麼程度，才是刑法所要規範的

對象呢？本題中的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情形，均可說是違法，只是三者的違

法程度不同，所以法律對其行為的制裁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。 

在（一）的情形中，賈仁指控陳皮梅之行為致其產生損害，亦即賈仁

認為陳皮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，應依民法第 184 條 1 項前

段之規定，負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。換言之，此情形僅是違反民法法

規，民法對其違法的制裁，是使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，尚不涉及刑法問題。 

在（二）的情形中，賈義指控陳皮梅隨地便溺，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

27 條第 7 款之規定，嚴禁隨地便溺。依同法第 50 條規定，違反者可處 1200

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。亦即此情形是違反行政法，違反者須接受行政

罰（罰鍰），此乃國家為維持行政秩序，對違反者的制裁，本項情形與刑法

亦屬無關。 

在（三）的情形中，則「代誌大條了！」。因為賈嘯指控陳皮梅涉嫌，

因過失投放毒物或混入妨害衛生物品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源、水道或自來水

池，係違反刑法第 190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違者可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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